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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本會所屬「訓練機構」、「服務機構」、「醫療機構」、「安養機

構」及「農林機構」員額評鑑書面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會榮光大樓 15樓會議室 

參、主席：簡召集人世峰                                  紀錄：李明昊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洽悉。 

柒、各所屬機構員額評鑑書面報告綜合討論： 

一、訓練機構： 

(一)本次就本會訓練機構(職訓中心)員額評鑑建議，綜整如下： 

1、自辦班次成效明顯優於委辦班次，宜加強評選委外訓練單位，以

強化訓練品質及效益。 

2、建議可推動訓練課程之數位化，及建置受訓人員完整資料庫以利

後續就業輔導追蹤，俾以提高訓練量能及輔導品質。 

3、建請研議適度提供照服員訓練，以利服務機構照服體系運作順遂。 

(二)經會請業管單位(就學就業處)表示意見如下： 

1、已修訂本會委外訓練實施計畫錄訓審核規定，將訓後未就業          

者列為審核項目之一，排除無就業意願者參訓；另提高廠商開發

優質職缺、訓後就業輔導能力評選標準。 

2、已建置職業訓練網，整合參訓學員受訓資料，並運用就業服務管

理系統實施就業輔導追蹤，俾提高職訓及就業輔導量能。 

3、已規劃 112 年以委外方式辦理照服員班訓練，並連結本會醫療及

安養體系辦理到班徵才，以提供上開體系人力需求及退除役官兵

訓後就業機會。 

(三)經綜合討論，委員建議如下： 

1、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蘇教授彩足：職訓中心開辦班次非常豐

富，惟行政人力服務品質部分尚有可精進之處，建議加強行政人

員訓練，提升其服務品質。 

2、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彭副教授錦鵬：輔導會職訓中心之設備相

當完備，近年自辦訓練成效也相當良好，建議職訓中心可研議就

服務、醫療、安養及農林機構人員所需，開辦自訓班次，提高各

所屬機構人員服務知識和水準。 



 2 

二、服務機構： 

(一)本次就本會 19 所服務機構(榮服處)評鑑建議，綜整如下： 

1、各服務機構應配合榮民結構轉變，強化所屬職員及志工之專業知

能，並建議調整業務單位人力配置，集中人力辦理必要之核心業

務及避免勞逸不均。 

2、建議加強志工專業訓練、訂定訪視服務標準作業流程及落實經驗

傳承，以提升整體訪視服務品質。 

3、針對新北市榮服處法制人力需求，建議運用培訓加強服務人員法

律素養，並彙集相關之法學知識及常見法律問題，提供承辦人員

參考，另可延攬具法學專業之志工或與律師公會合作，請其提供

諮詢。 

(二)經會請業管單位(服務照顧處)表示意見如下： 

1、因榮民結構改變，就學就業業務增加，已授權榮服處首長視服務

需求進行業務調整，逐步增加就業服務人力，並請主管適度調整

人力配置，避免勞逸不均。 

2、為提升志工專業能力，已要求提升社區志願人員專業證照(書)比

例，並持續辦理就業相關訓練，要求渠等參訓。另本會已訂定「所

屬榮民服務處訪視服務作業要點」，規範訪視服務內容、訪視紀

錄登載原則及管控方式，俾使榮服處依循辦理。 

3、依上開服務實施要點，各榮服處均聘法律顧問擔任諮詢顧問，若

榮服處有相關法律諮詢需求，可洽法律顧問提供協助。 

(三)經綜合討論，委員建議如下： 

1、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蘇教授彩足：為因應各榮服處實務上人力

不足情形，建議仍應持續提升數位治理能力，加快推動業務數位

資訊化腳步。 

2、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彭副教授錦鵬：各榮服處自評資料內，就

人力評估所需基本人力、服務人口數及志工數等統計數據較為缺

乏。 

3、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林科長毅明：針對提升榮服處數位化程度

部分，先前參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貴會員額評鑑會議，會中

數位發展部代表表示可就數位化服務，如榮民(眷)資料庫之資料

運用、大數據分析等提供必要協助。 

三、醫療機構： 

(一)本次就本會 11 所醫療機構(榮總及分院)評鑑建議，綜整如下： 

1、建議持續推動流程簡化和資訊化管理，並請通盤檢視業務及人力

配置，建議各醫療機構應仿效臺北榮總桃園分院作法，適時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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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業務情形，將降載人力調整運用在疫情防治，避免人員過

勞。 

2、建議各醫療機構推動資訊化時，應定期檢視資安防護措施，務必

落實醫療隱私和資訊安全之維護。 

3、部分醫療機構因地處偏遠，人力招募不易，除以非典型人力彌補

人力短缺情形外，建議可結合醫療獎勵金與營運績效，並針對地

域及經營狀況之差異訂定不同績效標準，以鼓勵人員久任；另為

招攬和留任優秀的契僱人才，建議為契僱人才規劃更合理的職涯

升遷管道，並提供醫療機構首長更多的用人彈性和誘因工具，如

契僱人員薪資待遇的調整。 

(二)經會請業管單位(就醫保健處)表示意見如下： 

1、本會所屬醫療機構配合國家相關政策，醫療業務逐年成長，囿於

總員額法規定，編制員額不足部分，依本會所訂「運用醫療作業

基金進用醫務人員作業要點規定」進用醫務人員，以因應醫療醫

務實需及提升服務品質。 

2、各院已導入 CNS27001 等各項資安管理標準，並進用資安專責人

員，落實資安防護。 

3、各院均依勞動部公告，調整契僱人員薪資，並訂定獎勵標準，從

優給予護理(助產)人員夜班費等各項權益及福利措施。 

(三)經綜合討論，委員建議及業管單位回應如下： 

1、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彭副教授錦鵬：建議各醫療機構仍可考慮

資訊集中化，朝建構單一系統方向努力。 

2、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林科長毅明：偏遠地區醫療機構受限於營

運績效本就較難與都會區醫療機構相比，縱使提升提撥比率，績

效獎金亦難有明顯提升，留才之吸引力恐不足，建議可再結合相

關陞遷績分計算標準，提升人員赴偏鄉服務或留任意願。 

3、就醫保健處張處長仁義：經評估建構共同醫療資訊系統(HIS)之

經費需求過高，目前是採務實作法，以共享資料庫方式辦理；另

本會就醫師偏鄉歷練部分已訂有相關規定可依循。 

四、安養機構： 

(一)本次就本會 16 所安養機構(榮家)評鑑建議，綜整如下： 

1、建議各安養機構於職務出缺時盡速遴補，並在現有組設下依工作

量合理調配人力，避免勞逸不均。 

2、安養機構除透過資訊整合及數位化資訊系統提升照顧品質外，建

議再持續檢討簡化業務內容及作業流程，例如推動電子表單、申

請作業資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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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限中央機關員額總量管制，現階段不宜修編及請增預算員額，

不足人力如護理人員、照服員或事務性工作宜仍以報請本會採委

外承攬方式因應。建議輔導協助委外照服公司辦理自訓自用照服

員訓練，或透過職訓中心安排照服員相關訓練課程。 

(二)經會請業管單位(就養養護處)表示意見如下： 

1、各榮家遇有職員職務出缺，皆依規辦理內陞、外補，儘速遴補人

員；工級人員出缺不補，皆儘速報會補足委外替代人力。 

2、各榮家已全面檢討各組室業務簡化，並就相關行政申請表單持續

簡化流程、改善內容。 

3、各榮家照服員係採勞務承攬方式，每月由榮家依住民人數提出次

月需求人數，各承攬廠商每月依各榮家實際需求，提供所需人

力；另依照顧服務員資格訓練計畫，訓練單位須符合一定資格之

單位且具合格實習訓練場所(或與合格實習訓練場所定有合作計

畫)，經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核定。爰本會職訓中心、

委外照服公司皆非辦訓機構。 

(三)經綜合討論，委員建議如下： 

1、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蘇教授彩足：教育部刻正推動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各大專院校均積極與公務機關作連結，各榮家可考慮與

學術單位建教合作，運用學界能量協助榮家改善業務運作模式或

協助統計分析。 

2、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彭副教授錦鵬：因照服工作進入門檻較

低，有關照服人力質、量不足及流動率高之特性，未來照服人力

仍將會是各榮家應思考因應的重點。 

五、農林機構： 

(一)本次就本會 6所農林機構(森保處、農場)評鑑建議，綜整如下： 

1、各農林機構應適時審視現行重點核心業務，配合調整業務組織及

人力配置，將有限人力配置於重點業務，避免勞逸不均產生人員

過勞情形。 

2、建議農林機構因應經營重心轉變，適當檢討調整人員職系組成，

納入地政、觀光行政及管理等相關職系人員，並加強正式人員就

經營管理及履約部分之相關訓練，以因應未來農場發展需求。 

3、各農場地處偏遠，人員遴補困難，除以臨時人員彌補人力短缺情

形外，建議可導入志工人力協助分擔部分非核心業務，以利將其

餘人力置於核心業務之推動。 

4、依行政院組改規劃，森保處未來將納入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

署，建議森保處維持現有組設及人力規模，短期先以勞務委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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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替代措施因應技工人力老化問題；福壽山農場研擬提高人員

職等及增置職務部分，建議以優化員工軟、硬體工作條件，提高

員工工作成就感，以加強留才。 

(二)經會請業管單位(事業管理處)表示意見如下： 

1、盤點現有業務，調整組織及人力，不足部分，以資訊化或委外方

式辦理。 

2、各農林機構倘經業務檢討，為應實際需求，適時調整人員職系。 

3、加強培訓及招覽志工人力進駐。 

4、請各場加強人員培訓並增進員工溝通協調，以適時滾動調整業務。 

(三)經綜合討論，委員建議如下： 

1、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蘇教授彩足：如運用臨時人力已成為農場

因應人力不足之常態手段，則各農場可考慮以打工換宿吸引年輕

族群參與農場事務，以紓解農場人力不足，也不失為一良好行銷

方式。 

2、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彭副教授錦鵬：建議農場可考慮以外聘方

式，委由專業經理人經營農場，以提升整體經營績效。 

捌、綜合結論：前開各機構討論事項，各相關處請納入未來業務推動參考，會

議結論請人事處參酌納入各機構評鑑結論。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略) 

壹拾壹、散會(上午 11 時 55 分) 


